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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山东体育学院新增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的通知 

各二级学院、处、室： 

根据教育部《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》（教研

﹝2013﹞1 号）、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导师队

伍管理的意见》(鲁教研发〔2015〕1 号)等文件要求和《山东体

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选聘工作实施办法》(鲁体院院字〔2018〕

81 号)的有关规定，现进行硕士研究生导师的遴选工作。请符合

新增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条件（详见附件一）的教师到研究生教

育学院网站主页的“下载专区”下载并填写山东体育学院新增硕

士研究生导师申请表，经所在二级单位负责人审核盖章后，与科

研材料一起制作成电子版，由二级学院教学秘书收集、整理和打

包，于 6月 20日前发到指定邮箱（2230643358@qq.com）。 

 

山东体育学院研究生教育学院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6月 7日 

 



 

附件一：新增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要求与办法 

一、新增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条件 

1.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；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，为人

师表，治学严谨，作风正派，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；认真执行国

家及学院有关研究生教育的规章制度。 

2.年龄：年龄 57 周岁以下；职称及学位：A 正高级职称；B

硕士学位+副高级职称；C 博士学位+讲师；科研：以上教师近 5

年科研工作达到基本的量化条件中的 1项。 

3.近三年无教学事故及学术不端行为，未受到过通报批评以

上处分。 

4.根据我院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实际需要，可以聘任具有博士

学位，职称为讲师的教师担任硕士生导师，但必须在专业技术岗

位上任教满 1年，且达到科研量化条件中的 1项方可申请。 

5.根据我校研究生培养的实际需要，本次继续遴选一批学术

水平高且符合我院基本任职条件的校外导师。 

6.根据“鲁教研发〔2015〕1 号”文件要求，积极推行校内

外双导师制，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，重视发挥校外导师（实践型

导师）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作用。鼓励校外相关学科领域、实

践经验丰富且能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能力培养平台的企业、医

院、科研研究所、各项目运动中心等的专家及国（境）外专家申

请我校实践型硕士研究生导师。 



二、遴选新增硕士研究生导师的科研量化条件及标准（见表

1） 

表 1遴选新增硕士研究生导师的科研量化条件及标准 

专业及对应条件 条   件 1 条   件 2 条   件 3 

体育教育训练学 

民族传统体育学 

近 5年以第一

作者在核心期

刊公开发表论

文 2篇以上或

出版学术著作1

部以上（主编）。 

近 5年主持院级重

点科研（教学）课

题 2项或厅局级课

题 1项或承担省部

级科研（教学）课

题前 3位或国家级

科研（教学）课题

前 6位。 

近 5年获厅局级

科研（教学）成果

奖第 1位或省部

级科研（教学）成

果奖前 3位或国

家级科研（教学）

成果奖前 6位。 

 

运动人体科学 

体育人文社会学 

运动康复学 

近 5年以第一

作者在核心期

刊公开发表论

文 3篇以上或

出版学术著作1

部以上（主编） 

近 5年主持院级重

点科研（教学）课

题 2项或主持厅局

级课题 1项或承担

省部级科研课（教

学）题前 3位或国

家级科研（教学）

课题前 6位。 

近 5年获厅局级

科研（教学）成果

奖第 1位或省部

级科研（教学）成

果奖前 3位或国

家级科研（教学）

成果奖前 6位。 

破格及对应条件 条   件 1 条   件 2 条   件 3 

 

具有博士学位中

级职称教师的破

格与条件 

近 5年以第一

作者在核心期

刊公开发表论

文 2篇以上或

出版学术著作1

部以上（主编） 

近 5年主持院级重

点科研（教学）课

题 1项或主持厅局

级课题 1项或承担

省部级科研课（教

学）题前 3位或国

近 5年获厅局级

科研（教学）成果

奖第 1位或省部

级科研（教学）成

果奖前 3位或国

家级科研（教学）



家级科研（教学）

课题前 6位。 

成果奖前 6位。 

校外导师条件 条   件 1 条   件 2 条   件 3 

校外导师条件 近 5年以第一

作者在核心期

刊公开发表论

文 3篇以上或

出版学术著作2

部以上（主编） 

近 5年主持校级重

点科研（教学）课

题 2项或主持厅局

级课题 2项或承担

省部级科研课（教

学）题 2项前 3位

或国家级科研（教

学）课题 2项前 6

位。 

近 5年获厅局级

科研（教学）成果

奖2项第1位或省

部级科研（教学）

成果奖 2项前 3

位或国家级科研

（教学）成果奖 2

项前 6位。 

校外实践型导师

条件 

参考条件：专业等级、实践成果及社会实践影响等。 

上报科研材料基

本要求 

需报送的科研材料基本要求：课题类，国家级前六名，

省部级前三名，厅局级及以下主持人；论文类，核心期

刊独立或第一作者；著作类，主编；专利类，负责人。

校外实践型导师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 

三、新增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办法 

1、符合硕导申请条件，拟申请新增硕导的教师，请于 6 月

20日前上交加盖本部门公章的《山东体育学院新增硕士研究生导

师申请表》、科研材料电子版到指定邮箱（2230643358@qq.com）。 

2、学位办公室组织校内专家对申请新增硕导的教师申请表

进行审核，对报送的科研材料按照《山东体院 2013 年专业技术

人员职称评审标准》进行打分，并排定名次。 

3、院研究生教育委员会结合科研排名，对符合条件的申报



教师进行综合评议，对拟晋升的硕导进行集体表决，结果以最后

表决结果为准。 

4、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后的硕导名单在研究生教

育学院主页进行公示。公示期为 7天。公示期间无异议的，列入

当年我院研究生招生简章目录；对有异议的，由学位办公室负责

查实，发现弄虚作假者，取消其资格，连续 5年内不允许再次申

请。 

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由研究生教育学院学位办公室负

责解释。 

 


